
清远市交通运输局：

佛（山）清（远）从（化）高速公路北段工程（以下简称“项

目”）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取得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粤

环审〔2010〕385 号）。项目于 2013 年 12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3

年 12 月建成通车。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线位发生变

更。变更后项目主线的起点和终点、途经市（县）、设计时速、车

道数与原环评批复涉及的建设方案一致，变更后项目在敏感区的

线位走向和长度发生变化。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及《高速

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该项目线位变动属于重大

变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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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变更后项目起点位于花都区赤坭镇的官坑(佛山与广州市

界)，与佛清从高速公路南段顺接，途经花都区赤坭镇、清远市清

城区石角镇、龙塘镇、源潭镇、从化区鳌头镇、太平镇，终于从

化区西南面的井岗，接已建成的街北高速和大广高速。路线全长

86.471km。采用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速度 120km/h，双向六

车道，路基宽度 34.5m。赤泥连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修建，设

计速度 60km/h，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 12.0m，全长 5.442 公里。

特大桥 6座、大桥 79 座、中小桥 30 座，涵洞 333 道，隧道 1 座，

互通立交 14 座，天桥 9 处，收费站 9 处，管理中心 1 处，服务

区 2处，停车区 2处，养护工区 2 处。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 111.14

亿元。

目前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要求，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

相关政府网站，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期限不

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的内容为：（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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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公示期间，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

见。如果公众对该项目在选址、各方面的环境影响有任何疑问或

建议，或者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有任何的建议，可通过来人、

来电、来信等方式与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联系。

因此，特向贵单位申请在清远市交通运输局网站公开《佛

（山）清（远）从（化）高速公路北段工程（重新报批）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上述信息。

特此申请。

附件：网络发布-佛（山）清（远）从（化）高速公路北段工

程（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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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清（远）从（化）高速公路北段工程（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佛（山）清（远）从（化）高速公路北段工程（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有关规定，现公开下列信息，征

求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与途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hDHp5lgb2ibXiGPZpDWaw，提取码：rpmr。

公众可自行查阅电子版报告书；纸质报告书可致电项目联系人，于广东佛清广高

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查看。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众、企事业单位和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Xmdsa7dJtI04FOVammlqw，提取码：9xff。 

公众可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并反馈。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可通过电子邮件、信件、现场递交等方

式提交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广东佛清广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道狮子湖大道 1 号行政大楼 2 层 

联系人：古振荣；联系电话：18682038223；邮箱：23170002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广东佛清广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2 日 

 


